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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卫生健康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的通知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油松岭乡卫生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县卫生监督大队、旧城镇中心卫生院、卡场镇中心卫生院、芒章乡卫生院、勐弄乡中心卫生院、弄璋镇中心卫生院、太平镇中心卫生院、铜壁关乡卫生院、新城乡卫生院、盏西镇中心卫生院、支那乡卫生院、平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原镇卫生院、苏典乡卫生院、昔马镇卫生院、那邦镇中心卫生院: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19年卫生健康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19]76号、云财社[2019]71号）文件精神,现下达2019年卫生健康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317.38万元（含扶贫资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补助资金7.17万元）,具体款项及金额详见附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卫生计生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以下五类卫生健康领域工作：一是公共卫生服务类，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健康服务、艾滋病防治项目及卫生应急等。二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类，包括县级医院提质达标建设、慢性病管理能力提升、医学中心建设、医疗项目等。三是中医药发展类，支持全州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四是计划生育服务类，支持村级计生宣传员生活补贴等。五是人才培养类，支持我县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和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单位在完成绩效目标的基础上，统筹省级补助资金用于重大、急需和符合当地实际的卫生计生项目。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乡村医生的补助，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1]80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及基层运行新机制的通知》（云政办[2014]1号）精神,对村卫生室乡村医生的补助按照每人每月300元,全年每人3600元测算下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补助，按照服务区域面积、服务人口综合测算下达。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省级补助资金用于代缴2018年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个人承担部分。

请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项目实施涉及设备采购的，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办理。
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和财政资金安全有效。在下拨资金时，须将绩效目标同步分解下达到项目单位。同时，加强和完善绩效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州卫生健康委和州财政局将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违规使用专项资金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执行完成绩效目标的地区和单位，将责成项目单位退回补助资金或扣减下一年度该地区补助经费。

  附件：2019年卫生健康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二Ο一九年五月五日  

 抄送:  本局预算股                   

 盈江县财政局                  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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